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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 
关于孟州市华鼎门业有限公司 

破产清算案件 
选任管理人的公告 

 

(2023)豫0883破申2号 

 

本院拟受理孟州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对

孟州市华鼎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

管理人的规定》之规定，本院决定采用摇号方式选任管理人，

现公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企业基本情况 

孟州市华鼎门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，企业类型为有限

责任公司，住所地在孟州市西虢镇产业集聚区常付路95号，法

定代表人行红艳，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万元。经营范围为：不

锈钢门生产销售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、申报机构为已编入《河南省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

册》中的焦作辖区内的社会中介机构； 

2、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

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

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； 

3、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近两年内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

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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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申报机构为本破产项目可派出的管理人团队成员不得低

于3人，其中至少有1人具有企业破产、公司清算工作经验； 

5、在我院有未结破产案件、强制清算案件的管理人，不得

参与本次申报。 

三、申报时间 

申报截止时间：2023年9月27日下午17:00时。 

四、申报方式 

符合条件的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申报

文件（一式两份），以及与申报文件内容相对应的证件、资料

和凭证等。具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、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，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、规模、

团队、业绩等，编入河南省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的证

明材料； 

2、拟委派参与本案管理人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基本

情况、执业经历、业绩、参与破产案件学习情况及作出全程参

与的承诺； 

3、申报机构就本破产案件拟定的管理人工作方案，包括但

不限于工作计划、组织架构、责任分工、工作流程、疑难问题

的针对性解决预案等； 

4、申报机构担任本案管理人参与本破产案件的报价方案、

社会资源优势和统筹协调能力； 

5、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应

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的声明。 

以上申报材料由申报机构自行装订成册、密封并加盖申报

机构公章后提交本院。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的上述资料真实、

合法，如经核实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将取消申请资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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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列入本院破产管理人黑名单。 

五、选任规则和特别提示 

1、本院采取摇号方式选任管理人，从报名机构中进行随机

摇号，确定一名破产管理人，一名备选管理人。 

2、申报机构在接到本院电话或短信通知后，应委派人员携

带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件，准时到达本院司法技术室参加

选任，未按时参加的，视为放弃选任。 

3、本案管理人报酬无法保障。  

六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 任志娟 

联系地址：孟州市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 

联系电话： 17639152075 

 

孟州市人民法院 

 

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八日 

 


